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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報告  
 
 
 
 
 

 

 
 
 
 
 
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立法會主席  
 

意見  
 

茲證明我已審核及審計列載於第 86 至 91 頁土地基金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

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我認為，土地基金的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均按照《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 及《審計條例》
(第 122 章 ) 第 11(1) 條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審計條例》第 12(1) 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
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部分。根據該等準則，
我已履行獨立及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

意見提供基礎。  
 
 
其他資料  
 

庫務署署長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庫務署載於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帳目內的所有資料，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的審計師報告。  
 
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料，我亦不對其他資料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就財務報表審計而言，我有責任閱讀其他資料，從而考慮其他資料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在

審計過程中得悉的情況有重大矛盾，或者似乎存有重大錯誤陳述。基於我已執行的工作，

如果我認為其他資料存有重大錯誤陳述，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沒有任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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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署署長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按照《公共財政條例》第 16(1) 條的規定，庫務署署長負責編製及監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帳目、管理會計的操作及程序，和確保根據《公共財政條例》訂立的規例或發出的指

示或指令均獲遵從，而此等規例、指示及指令，均是與政府帳目的編製及監管，會計操作

及程序的管理，以及公帑的穩妥保管及會計核算有關的。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

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

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

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

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專業懷疑態度。我亦

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

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

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

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

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此舉並非旨在對

土地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及  
 

— 評價庫務署署長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  
 
除其他事項外，我與庫務署署長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和重大審計發現，包括

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林智遠教授  審計署  
審計署署長  香港  
 金鐘道 66 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  
2025年 9月 11日 高座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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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3月 31日資產負債表 
(以港元列示) 
 
  附註  2025 

千元 
 

 2024 
千元 

 
資產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3  268,981,992  350,971,728 

其他投資  4  11,786,082  13,985,379 

    280,768,074  364,957,107 
       

 

上列項目代表： 

基金結餘 

      

年初結餘    364,957,107  305,733,715 

年內(赤字)／盈餘    (84,189,033)  59,223,392 

年終結餘  5  280,768,074  364,957,107 
       

       
 
附註 1至 8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吳維文 
庫務署署長 
2025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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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1日 至 2025年 3月 31日收支表 
(以港元列示) 

 
  附註 

 
2025 
千元 

 

 2024 
千元 

 

年初現金及銀行結餘    -  - 

收入  6  32,825,372  59,229,355 

支出  7  (117,014,405)  (5,963) 

年內(赤字)／盈餘    (84,189,033)  59,223,392 

其他現金轉動  8  84,189,033  (59,223,392) 

年終現金及銀行結餘    -  - 
       

       
 
附註 1至 8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吳維文 
庫務署署長 
2025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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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除特別註明外，均以港元列示) 
 
1. 目的及立法 
 

一九九七年七月，前臨時立法會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 章) 第 29(1) 條通過決議 (以下簡稱
為「決議」)，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土地基金。香港金融管理局獲財政司司長指示，負責
管理土地基金資產的投資。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基金的資產以獨立

投資組合的方式管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金的資產已併入

外匯基金，並以存放於外匯基金的其他財政儲備的相同方式進行投資。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起，基金的資產撥入財政儲備內名為未來基金的名義儲蓄帳目，存放於外匯基金內，力求在為期

十年的投資期內爭取更高投資回報。二零二二年十月，該投資期獲延長五年 (附註 3(iv))。      
由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起，撥出部分未來基金作其他投資 (附註 4)。 

 
2. 會計政策 
 

土地基金的帳目是以現金記帳。收支項目只在收到或支付款項時才記錄下來。本基金的資產負債

表包括根據決議所持有的投資。 
 
3.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i) 這是根據決議第 7段所持有的投資。 
 

(ii) 投資指在匯報年度內的投資額及收到的投資收入。 
 

(iii) 根據政府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二零零七年訂立的安排，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收入的計算是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

或三年期外匯基金債券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為三年期政府債券所取代) 在上一個年度
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 0% 為下限，並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 

 
(iv)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土地基金的資產撥入財政儲備內名為未來基金的名義儲蓄帳目。
根據政府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訂立的安排，未來基金的結餘 (除了附
註 4 所提及的部分外) 會存放於外匯基金內，力求在為期十年的投資期內爭取更高投資回
報。二零二二年十月，該安排獲延長五年。在外匯基金的未來基金存款的投資回報，會每年

參考投資組合的議定息率 (上文附註(iii)) 及與長期增長組合表現掛鈎的年度回報率，以加
權平均法計算的綜合利率釐定 (二零二四及二零二三曆年的利率分別為 3.9 % 及 4.8%)。未
來基金及其未收取而每年複合計算的投資回報，悉數存放於外匯基金內，直至二零三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或財政司司長決定提取的日期為止，並以兩者中較早者為準。就來自土地基金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2,689.8億元 (2024: 3,509.7 億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未收取作為收入的累積投資回報為 729.1 億元 (2023: 1,141.5 億元)，當中包
括二零二四曆年的投資回報 157.6億元 (2023: 176.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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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續) 
 
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未來基金的累積投資回報會由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開

始陸續撥回政府帳目並記錄為投資收入。於二零二四至二五財政年度，已從未來基金累積

投資回報歸屬於土地基金的 729.1億元，撥回其中 310億元 (2024: 570億元) 至土地基金

並記錄為投資收入。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撥回土地基金的總累積投資回報為

1,480 億元。該筆款項存放於外滙基金作為未來基金的本金，條款與未來基金在餘下年期
的條款相同。 
 

(v) 在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立法會議決在決議中加入新訂第 8段，使財政司司長可不時將
從未來基金撥回至土地基金的累積投資回報中的任何款額，轉撥入政府一般收入

內。在二零二四至二五財政年度，從土地基金轉撥 1,170億元 (2024: 無)入政府一般收入內。 
 
4. 其他投資 
 

(i) 為維持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二零年六月行使決議所授予的權力，
從土地基金 (經未來基金) 撥出 273 億元，用以投資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政府在二零二零
年八月十二日從存放在外匯基金的土地基金資產中撥取 195 億元，以投資國泰航空有限公
司的優先股 (附帶可分離的認股權證)。這項投資會繼續作為未來基金的一部分 (附註 3 (iv))。
這項投資由 Aviation 2020 Limited 持有；該公司按《財政司司長法團條例》(第 1015章)成立，
並由財政司司長法團全資擁有。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贖回 Aviation 
2020 Limited 所持有的一半優先股，並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贖回餘下一半優先股。
每次均以本金價值 97.5 億元贖回。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回購所有
認股權證，總代價為 15億元，並記錄為土地基金的收入。 

 
(ii)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在未來基金撥出部分款項，成立香港增
長組合，初步分配額為 220 億元，作策略性投資於與香港有關連的項目，以鞏固香港作為
金融、商貿和創科中心等的地位，長遠提升香港的生產力及競爭力，同時爭取合理的風險

調整回報。財政司司長亦於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增加對香港增長組合的

分配，用作成立策略性創科基金及大灣區投資基金，分配額為各 50億元。 
 
行政長官於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宣布成立共同投資基金，分配額為 300億元，以引進和投資
落戶香港的企業。 
 
這些投資由專項公司持有，並由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財政司司長法團通過 Hong 
Kong Investment Corporation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這些專項
公司。由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起，在外匯基金內土地基金帳目的未來基金存款當中，預留

予香港增長組合、策略性創科基金、大灣區投資基金和共同投資基金而未經提取的任何結

餘，是為 Hong Kong Investment Corporation Holdings Limited的利益而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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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投資 (續) 
 

(iii) 在二零二三年十月，財政司司長行使決議所授予的權力，從存放在外匯基金的土地基金的資產
撥出 12.63億元，以計息貸款形式投資於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為在香港發展人工智能
超算中心提供融資。 

 
5. 承擔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支付的核准投資為 218億元(2024: 213億元)。 

 

6. 收入 
 2025  2024 
 原來預算 

千元 
 實際數額 

千元 
 實際數額 

千元 

投資收入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75,000,000  31,000,000  57,000,000 
投資／貸款的股息、利息及其他收入 227,055  1,825,372  2,229,355 
 75,227,055  32,825,372  59,229,355 
      

      
 

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的收入分析 

投資收入 310 億元 95%

投資／貸款的股息、利息

及其他收入 5%18 億元

收入總額 
32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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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出 
 
 2025  2024 
 原來預算 

千元 
 實際數額 

千元 
 實際數額 

千元 

經營開支 508  14,405  5,963 

轉撥至政府一般收入的款項 100,000,000  117,000,000  - 

 100,000,508  117,014,405  5,963 
      

      
8. 其他現金轉動 
 

下列現金轉動是因其他資產及負債有所改變而引致： 
 

  2025 
千元 

 2024 
千元 

減少／(增加)資產      
在外匯基金的投資  81,989,736  (65,830,128) 
其他投資  2,199,297  6,606,736 

  84,189,033  (59,22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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